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ＨＪ ／ Ｔ ３１７ 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ｌｅａｃｈｅｄ ａｌｋａｌｉ ｂａｇａｓｓｅ ｐｕｌｐ ｉｎ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１１ ２２ 发布 ２００７ ０２ ０１ 实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发 布



ＨＪ ／ Ｔ ３１７—２００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行 业 标 准

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ＨＪ ／ Ｔ ３１７—２００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０００６２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１６ 号）

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ｓｐ ｃｎ
电子信箱：ｂｉａｎｊｉ４＠ ｃｅｓｐ ｃｎ
电话：０１０ － ６７１１２７３８

印刷厂印刷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第 １ 版 开本 ８８０ × １２３０ １ ／ １６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第 １ 次印刷 印张 １

印数 １—２ ０００ 字数 ４０ 千字

统一书号：１９８０２０９·０８６
定价：１２ ００ 元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７０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等 ５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ＨＪ ／ Ｔ ３１４—２００６）
二、清洁生产标准 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ＨＪ ／ Ｔ ３１５—２００６）
三、清洁生产标准 乳制品制造业（纯牛乳及全脂乳粉）（ＨＪ ／ Ｔ ３１６—２００６）
四、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ＨＪ ／ Ｔ ３１７—２００６）
五、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中厚板轧钢）（ＨＪ ／ Ｔ ３１８—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ｓｅｐａ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ＨＪ ／ Ｔ ３１７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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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造

纸工业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

定，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清洁生产领先水平，二级代表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清洁生产基

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及造纸工业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生产企业的特点，将

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

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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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造纸工业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造纸工业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

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７４８８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ＧＢ １１９０１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指以蔗渣为原料，经碱法 （烧碱 ＋ 助剂或烧碱 ＋ 硫化钠）蒸煮、洗浆 （含黑液的碱回收流程）、

筛选、漂白等工序制成液体纸浆的生产过程。

３３ 绝干漂白浆

本标准所称绝干漂白浆是指根据标准测试方法将漂白碱法蔗渣浆置于烘箱内烘干至水分含量为零

状态时的浆。

３４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

取水量是指从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市政供水工程以及市场购得的蒸汽等取用的新水

量。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是指用于生产单位质量绝干漂白浆所消耗的新水量。

３５ 碱回收率

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经碱回收系统所回收的碱量 （不包括由于芒硝还原所得的碱量）占同一计量

时间内制浆过程所用总碱量 （包括氯漂工艺之前所有生产过程的耗碱总量，但不包括氯漂工艺之后的

生产过程如碱抽提所消耗的碱量）的质量分数。

３６ 黑液提取率

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洗涤过程所提取黑液中的溶解性固形物占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 （指含氯漂白

之前的所有工艺）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全部溶解性固形物的质量分数。

３７ 水重复利用率

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重复利用的水量占同一计量时间内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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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污染物产生指标

本标准中所给出的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单位质量绝干漂白蔗渣浆所产生的废水及其污染

物的量 （在进入末端处理之前）。

３９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

指单位质量绝干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所涉及的主要生产区域内的废水发生量。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 （作为中间产品的液体浆）的生产工艺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

为以下三级：

一级：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造纸工业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造纸工业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原料与储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２  蒸煮工艺 连续蒸煮 连续或间歇蒸煮 连续或间歇蒸煮

３  洗涤工艺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４  筛选浓缩 封闭筛选 压力筛选

改进的传统筛选，并

对浓缩排水进行充分的

循环利用

５  漂白工艺
采用氧脱木素和无元

素氯漂白工艺

低元素氯漂白 （采用

二氧化氯等替代部分氯）

少耗氯漂白 （耗元素

氯较少的改进的传统漂

白工艺）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取水量（水 ／绝干浆 ／（ｍ３ ／ ｔ）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２  绝干除髓蔗渣（蔗渣 ／绝干
浆）／（ｔ ／ ｔ） ≤２ ２０ ≤２ ３０ ≤２ ４０

３  综合能耗（标煤 ／绝干浆）／
（ｔ ／ ｔ） ≤９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１００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１  废水量负荷（废水 ／绝干
浆）／（ｍ３ ／ ｔ）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３５

２  ＣＯＤＣｒ （ＣＯＤＣｒ ／绝 干 浆）／
（ｋｇ ／ ｔ）

≤１１０（烧碱法）
≤１３０（硫酸盐法）

≤１６５（烧碱法）
≤１９５（硫酸盐法）

≤２３０（烧碱法）
≤２６５（硫酸盐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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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３  ＢＯＤ５ （ＢＯＤ５ ／绝 干 浆） ／

（ｋｇ ／ ｔ）
≤３５ （烧碱法）

≤４０ （硫酸盐法）
≤５０ （烧碱法）

≤６０ （硫酸盐法）
≤７０ （烧碱法）

≤８０ （硫酸盐法）

４  ＳＳ （ＳＳ ／绝干浆） ／ （ｋｇ ／ ｔ） ≤５０ ≤８０ ≤１２０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 ／ ％ ≥９５ ≥７５ ≥５０

２  蔗髓综合利用率 ／ ％ ≥９５ ≥９５ ≥７５

３  浆渣综合利用率 ／ ％ ≥９５ ≥９５ ≥９０

４  水重复利用率 ／ ％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  碱回收率 ／ ％ ≥８５ ≥８０ ≥７５

６  黑液提取率 ／ ％ ≥９２ ≥８８ ≥８５

五、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环境审核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

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

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

施了无、低费方案。按

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

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

洁生产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 《清洁生产审核暂

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

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管

理制度、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３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污染控制设施配套齐全，并正常运行；湿法除髓废水、湿法堆放废水及其他备

料废水等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４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理

生产工艺用水、

电、汽管理

安装齐备的计量仪表、

制定完善的定量考核制

度，并能严格执行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制定定量考核制度，并

能严格执行

对 主 要 用 水、排 水、

电、汽 环 节 进 行 计 量、

考核

生产设备的使

用、维 护、检 修

管理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能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

管理制度，并能严格执

行

对主要设备有基本的

管理制度，并能严格执

行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

训后上岗

主要岗位进行严格培

训后上岗

主要岗位进行一般培

训后上岗

事 故、非 正 常

生产状况应急

有完善的应急措施，

并能严格执行

有具体的应急措施，

并能严格执行

仅对事故有具体的应

急措施，并能严格执行

５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协作方及服务方分别提出清洁生产要求

注：绝干除髓蔗渣指含水分为 ０ 的除髓蔗渣。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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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若为间歇性生产，应至少选取三个以上生产周期进行数据分析。若为连续性生产，每个采样点

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５３ 取水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

５４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装置的排水后进行累计，并

和本生产线总排口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１０％。

５５ 废水污染物监测采样频率按生产周期确定。生产周期在 ８ ｈ 以内的，每 ２ ｈ 采样 １ 次；生产周期
大于 ８ ｈ 的，每 ４ ｈ 采样 １ 次。

５６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６  １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

计算方法如下：

ＣＷ ＝
ＶＷ
ＱＷ

式中：ＣＷ———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ｍ３ ／ ｔ；

ＶＷ———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漂白浆生产取水量，ｍ３；

ＱＷ———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ｔ。

５６  ２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原料 （除髓蔗渣）消耗值

甘蔗渣是制糖工业的废料，若该指标高意味着生产吨产品要排放更多的废弃物，并消耗更多的化

学品。

该指标的倒数表示消耗吨除髓蔗渣量所制得的绝干漂白浆量，即绝干漂白浆得率。

计算方法如下：

ＣＢ ＝
ＭＢ
ＱＢ

式中：ＣＢ———单位绝干漂白浆消耗除髓蔗渣量，ｔ ／ ｔ；

ＭＢ———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消耗绝干除髓蔗渣量，ｔ；

ＱＢ———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ｔ。

５６  ３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综合能耗值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综合能耗为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之和。

计算方法如下：

ＥＴ ＝ ＥＤ ＋ Ｅ Ｉ
式中：ＥＴ———单位绝干漂白浆综合能耗 （标煤 ／绝干漂白浆），ｔ ／ ｔ；

ＥＤ———单位绝干漂白浆直接综合能耗 （标煤 ／绝干漂白浆），ｔ ／ ｔ；

Ｅ Ｉ———单位绝干漂白浆间接综合能耗 （标煤 ／绝干漂白浆），ｔ ／ ｔ。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直接综合能耗等于在一定的统计时间内生产过程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与

相应的折算标准煤系数乘积之和除以同期绝干漂白浆的产量。

计算方法如下：

ＥＤ ＝
∑
ｎ

ｊ ＝ １

（Ｄｊ × Ｆｊ）

ＱＢＰ
式中：Ｄｊ———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生产过程直接消耗的第 ｊ 种能源实物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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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ｊ———第 ｊ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

ＱＢＰ———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ｔ。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间接综合能耗等于在一定的统计时间内漂白蔗渣浆的间接生产系统总综合能耗

乘以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的间接能耗分配系数，再除以同期绝干漂白蔗渣浆的产量。

计算方法如下：

Ｅ Ｉ ＝
Ｔ Ｉ × ＦＢ
ＱＢＰ

式中： Ｔ Ｉ———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漂白蔗渣浆间接生产系统总综合能耗，ｔ；

ＦＢ———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的间接能耗分配系数；

ＱＢＰ———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ｔ。

５６  ４ 碱回收率

碱回收率是反映碱法制浆生产工艺过程清洁生产水平 （包括碱回收系统生产技术及其管理水平）

的主要指标之一。

计算方法如下：

ＲＡ ＝
Ａ１１ － ａ０
ＡＴ

× １００％

式中：ＲＡ———碱回收率，％；

Ａ１１———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回收的碱量，ｋｇ；

ａ０———在同一计量时间内补充芒硝的产碱量 （补充芒硝的产碱量 ＝ 芒硝补充量 × 芒硝纯度 ×

０ ５６３ × 芒硝还原率，其中 ０ ５６３ 是由芒硝转化为氢氧化钠的系数；碱量均以氢氧化钠
计），ｋｇ；

Ａ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 （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段）生产过程的总用碱量，ｋｇ。

５６  ５ 黑液提取率

应遵循以下原则：制浆 （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艺）生产过程应采用最少的清水并提取获得最

大量的黑液溶解性固形物。黑液提取率与末端治理的负荷大小有直接关系。

计算方法如下：

ＲＢ ＝
ＤＳ

１
ηｐ
－ １ － ＳＲ ＋ ＭＡ

× １００％

式中：ＲＢ———黑液提取率，％；

ＤＳ———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 （指截止到含氯漂白工艺之前的制浆过程所得到的浆料）

送蒸发工段黑液中 （指过滤纤维后）的溶解性固形物，ｔ ／ ｔ；

ηＰ———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收获浆 （指截止到含氯漂白工艺之前的制浆过程所得到的浆料）的

总得率，％；

ＳＲ———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 （指截止到含氯漂白工艺之前的制浆过程所得到的浆料）

的总浆渣产生量，ｔ ／ ｔ；

ＭＡ———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 （指截止到含氯漂白工艺之前的制浆过程所得到的浆料）

的总用碱量，ｔ ／ ｔ。

５６  ６ 废物回收利用率 （η）

一般情况下，某一种类废物回收利用率是指该类废物总利用量对该类废物总产生量的质量分数。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蔗髓综合利用率及浆渣综合利用率等均为典型的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蔗渣浆碱回收白泥因硅含量较高，目前尚未有采取煅烧法回收石灰的企业，而一般采取其他各种

５

ＨＪ ／ Ｔ ３１７ ２００６



综合利用方法，如：制碳酸钙填料、湿法制水泥、塑料填料等。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ηＬ（％）＝ （１ －
ＬＤ
ＬＴ
）× １００％

式中：ηＬ———白泥综合利用率，％；
ＬＤ———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白泥废弃排放量，ｋｇ；

Ｌ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白泥总产生量，ｋｇ。

蔗髓可采取送往热力工段燃烧以回收热量等方法加以利用。

蔗髓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ηＤ（％）＝ （１ －
ＤＤ
ＤＴ
）× １００％

式中：ηＤ———蔗髓综合利用率，％；
ＤＤ———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蔗髓废弃排放量，ｋｇ；

Ｄ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蔗髓总产生量，ｋｇ。

浆渣可采取在企业内部或被其他企业用来生产低档纸或纸板等方法加以利用。

浆渣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ηＳ（％）＝ （１ －
ＳＤ
ＳＴ
）× １００％

式中：ηＳ———浆渣综合利用率，％；
ＳＤ———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浆渣废弃排放量，ｋｇ；

Ｓ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浆渣总产生量，ｋｇ。

５６  ７ 水重复利用率

计算方法如下：

ＲＷ ＝
ＷＲ
ＷＴ

式中：ＲＷ———水重复利用率，％；

ＷＲ———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水重复利用量，ｍ３；

Ｗ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总用水量，ｍ３。

５６  ８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

计算方法如下：

ＬＷＷ ＝
ＶＷＷ
ＱＢＰ

式中： ＬＷＷ———单位绝干漂白浆废水产生量，ｍ３ ／ ｔ；

ＶＷＷ———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产生量，ｍ３；

ＱＢＰ———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生量，ｔ。

５６  ９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是指在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产生废水 （不包括湿法除髓、湿法堆放等备料废水）中

的 ＣＯＤＣｒ量，为进入末端处理之前的测定值。ＣＯＤＣｒ质量浓度监测方法采用 《重铬酸盐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该标准监测下限为 ３０ ｍｇ ／ Ｌ。

ＣＯＤＣｒ质量浓度值取一定统计时间段内的平均值。

计算方法如下：

ρ ＝
１
ｎ∑

ｎ

ｊ ＝ １
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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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在一定统计时间段内 ＣＯＤＣｒ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ρｊ———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 ＣＯＤＣｒ日均质量浓度值，ｍｇ ／ Ｌ；

ｎ———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 ＣＯＤＣｒ日均质量浓度值的总个数。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计算方法如下：

ＬＣＯＤ ＝
ρ· ＶＷＷ
ＱＢＰ × １ ０００

式中： ＬＣＯＤ———单位绝干漂白浆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ｋｇ ／ ｔ；

ρ———在一定统计时间段内 ＣＯＤＣｒ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ＶＷＷ———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废水产生量，ｍ３；

ＱＢＰ———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绝干漂白浆产生量，ｔ。

单位绝干漂白浆其他污染物发生量的计算与上述计算类似。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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